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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之天，故我國寬頻基礎建設及其服務的發展，相當程度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上。但中華

電信在「用戶迴路市場」的地位及其市場力的運用情形如何，似乎從未受到主管機關正式

的檢討，無怪乎中華電信寬頻服務的品質及定價問題會不斷的被提起。即使中華電信祭以

網路元件細分以及成本計價等手段，顯然仍不足以改善中華電信「獨賣」用戶迴路的現象

。這最後一哩市場的欠缺競爭，便導致利用這最後一哩為載具而提供之各類服務的落後。 

三、處理上端議題的關鍵在於應將「用戶迴路」界定為一特定市場，進而檢視中華電信在該特

定市場的地位。如果該市場欠缺競爭，中華電信可被認定為市場主導者，則進一步討論應

依電信法規採取哪些適當的「事前」管制；此外在「用戶迴路」市場上，中華電信如果符

合獨占事業的要件，則應檢視是否有進行獨占濫用禁止的「事後」管制的必要。歐盟實施

開放用戶迴路的過程與案例，其情形與我國高度類似，足可提供政府若有心處理之極佳參

考價值的執行經驗。 

四、中華電信於用戶迴路市場是否具主導地位或獨占力量，在尚未將「用戶迴路市場」單獨界

定並調查分析前，難以遽下結論。但這正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公平會積極作為的起點

，在正確界定市場及判斷中華電信市場力的基礎上，用戶迴路市場的管制與管理始能趨於

合理，並得以回應技術發展、政府政策及消費者福利等各方面的需求。 

五、另則；隨著網路內容的豐富化，消費者對頻寬的需求爆炸性的成長，業者之間競爭的利器

，也就訴諸其提供的頻寬數量。但是頻寬並不會憑空生長出來，而需要業者不斷投資升級

，致使頻寬不同於以往，已變成有成本而且需要反映成本的重要網路元素。因此，吃到飽

的寬頻網路費率跟有線電視吃到飽的節目內容一樣，注定將會成為明日黃花。建立反映建

設成本、合理利潤以及創新紅利的分級收費制，乃是推動寬頻網路發展的必走之路。 

（六十八）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總統日前指示對國內大學招收大陸學

生規定鬆綁，特表芻議；這項政策宣示或有助於吸引大陸學

生來台就讀，但鬆綁幅度是否夠大、速度是否夠快才是關鍵

所在！陸生開放成果不如理想，究其原因，除手續繁雜、兩

岸成績認證不易，申辦手續費高等外。教育部設定「三限六

不」，實為真正掣肘之因。全球知名大學莫不設法集英才而

教，國內對陸生幾近歧視的限制，全球十分罕見甚或影響台

灣形象。陸生來台不免有一些副作用，但開放結果絕對利多

於弊、得多於失。根據調查，來台陸生將近 6 成對台灣印象

變好，更有高達 9 成會引介親友來台就讀。陸生來台是國內

大學國際化的重要一環，充分顯示陸生來台有助兩岸互相了

解。本席不竟要問，開放陸生來台目的究竟何在？是要解決

私校招生不足？加速兩岸教育、文化交流？爭取優秀陸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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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深造？對於這些目的，「三限六不」究竟發揮助長作用？

還是抑制作用？陸生和外籍生、僑生都是境外學生，應一視

同仁，現在是國際村時代，不能編列獎學金和限制學生不能

打工，台灣在國際學生上「根本沒競爭力」。另其餘相關周

邊配套措施，也實值檢討；在台大陸學生和外籍學生同樣繳

交學費，卻不能像外籍學生一樣享有健保，難怪遭惹爭議，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馬總統指示對國內大學招收大陸學生規定鬆綁，教育部日前表示，將針對「三限六不」已

入法的「限制醫事學歷採認」及「不得報考公職」之外的「二限五不」，先行檢討是否調

整。這項政策宣示有助於吸引大陸學生來台就讀，但鬆綁幅度是否夠大、速度是否夠快才

是關鍵。 

二、陸生來台有兩重關卡，第一重關卡是大陸所設定，來台陸生僅限沿海六省、辦理手續繁雜

、兩岸成績認證不易，而且申辦手續費高達四千至七千元人民幣不等。第二道關卡則在台

灣，教育部設定「三限六不」，三限為「限制採認大陸高校數量、限制陸生來台總量、限

制醫事學歷採認」；六不為「不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

許在學中工作、不得在台就業、不得報考公職」，其中「一限一不」限制採認醫事學歷、

不得報考公職，還寫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明顯歧視。 

三、陸生來台不免有一些副作用，但開放結果絕對利多於弊、得多於失。根據媒體調查，多數

台灣學生選擇到大陸就讀，並非基於對岸學術吸引力，而是為了熟悉環境與建立人脈，累

積將來在大陸發展的無形資本。至於大陸學生來台，將近九成是為了累積在台灣的生活經

驗，只有不到四成認為台灣的課程或師資素質較高，未來希望在台繼續深造或就業的比例

非常低。說明擔心大陸學生會來台搶工作或排擠台灣學生就學資源，實在是過慮了。 

四、陸生和外籍生、僑生都是境外學生，應一視同仁，現在是國際招生時代，教育部應「盡可

能放寬」，不能編列獎學金和限制學生不能打工，「根本沒競爭力」，「三限六不」不但

不合理反還限制到自己。例如」限制陸生不得擔任研究助理，美國招收國際生也沒有這樣

的規定，能不能當助理需要由政府來把關嗎？認真的陸生來台能夠刺激台灣學生更努力，

禁止大陸學生在台灣擔任研究助理的規定，根本違背世界常態，再者，根據調查，來台陸

生將近六成對台灣印象變好；更有高達九成會引介親友來台就讀，充分顯示陸生來台有助

兩岸互相了解，而且能發揮加乘效果。 

五、開放陸生來台目的究竟何在？是要解決私校招生不足的困境？還是加速兩岸教育文化交流

？或是爭取優秀陸生來台深造？對於這些目的，「三限六不」究竟發揮助長作用？還是抑

制作用？針對這些問題通盤思考之後，當可理解目前的「三限六不」其實沒有太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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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另其餘相關周邊配套措施，也大有檢討空間。大陸學生和外籍學生同樣繳交學費，卻

不能同外籍學生一樣享有健保，合理嗎？陸生來台是國內大學國際化的一環，政府全面檢

討陸生來台就讀限制，此其時矣！ 

（六十九）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總統大選期間，許多企業家直接站出

來支持九二共識，除了希望兩岸能有一個穩定的關係外，更

重要也更實質的是希望，兩岸簽署的經濟合作協議（ECFA）

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事實上，相信這也是全國民眾所冀望

國家安定的重要所賴。而今選舉已過，特籲請政府部門，應

該重視並回應人民暨企業界對 ECFA 的企盼，儘速與對岸展

開 ECFA 的後續協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2012 年總統大選 92 共識成為選戰的焦點，許多企業家更直接站出來支持九二共識，他們除

了希望兩岸能有一個穩定的關係外，更重要也更實質的是希望兩岸簽署的經濟合作協議（

ECFA）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事實上這也是舉國上下對追求國家安定、穩健發展之所冀。

如今選舉的激情已過，政府部門應該重視並回應人民暨企業界對 ECFA 的企盼，儘速與對

岸展開 ECFA 的後續協商。 

二、依照國際上簽署自由貿易協議（FTA）的一般原則，雙方簽署的自由化項目一方面應有普遍

性（comprehensive），一方面也很少有所謂的第二次早期收穫清單（先期降稅），如不繼

續協商開放，ECFA 的效益也就到此為止，這是 ECFA 後續協商應全面性展開的另一關鍵。 

三、ECFA 後續協商有四項，包括商品貿易自由化協議、服務業貿易自由化協議、投資協議與經

濟合作協議，怎麼談及如何談得下去，則各有取捨。在商品貿易方面，為符合商品降稅的

普遍性原則，兩岸商品應全面進入協商，所有商品項目的降稅幅度與時程應一次談完，而

且降稅的幅度應該要大，但可以拉長部分產品的降稅時程；尤其是一些台灣較弱勢的產業

，過早開放這類產業的商品來台，對國內的生產與就業會造成很大影響，因而對於敏感性

商品可先談降稅原則，但放緩降稅的速度。這種作法主要是讓台灣業界知道未來兩岸商品

貿易降稅的時程，而得以及早因應。 

四、由於近年大陸內需市場快速成長，台商服務業進入大陸的需求很大，協商有加速必要，但

因服務業項目很廣，大陸本身限制又多，推展服務業相互開放市場的協商並不容易。在此

情況下，不妨考慮先從大陸與香港簽署 CEPA 的內容，就其中大陸對港開放服務業的部分

，爭取參照辦理。至於其他服務業，亦可如同 CEPA 一般，未來每年進行後續的協商與補

強。 

五、經濟部已宣布近期將大幅開放陸資來台範圍，製造業開放幅度將涵括 90%的商品，服務業


